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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民函〔2021〕37号   


关于对政协德宏州第十二届四次会议
第152号提案的答复

金华忠委员：

你提出的《关于推进农村公益性墓地建设的提案》，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加大推进农村公益性墓地建设

2018年10月出台实施的《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全面深化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德办发〔2018〕48号）明确提出：全力推进公益性公墓建设。要求“各县市要结合划定火葬区的执行时间，按照生态化、园林化墓区和节地生态葬式要求，积极推进县、乡、村三级公墓建设。居住分散的村委会，可考虑建自然村公益性公墓；乡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含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可根据需求规划建设城市公益性公墓。城市公益性公墓和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建设，由乡镇人民政府进行规划，国土资源、林业部门逐级审核，民政部门提出方案，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批。同时，加强国家规定可土葬的少数民族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建设，保障少数民族群众殡葬需求。乡、村级公墓没有建成前要划定区域或指定地点集中安葬，全力遏制散埋乱葬。公墓一定要突出公益性，各县市可采取政府控股、民间投资等多种形式加快推进公益性公墓建设”。
2018年12月，省委第二巡视组向梁河县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推进殡葬改革滞后，修建‘活人墓’丧葬陋习突出”；向盈江县反馈情况时指出：“推进殡葬改革工作不作为，修建大墓、豪华墓、活人墓问题突出”。州县两级政府高度重视，于2019年1月8日召开全州殡葬改革推进会，全力整治活人墓的拆除，全力推进殡仪馆、公益性公墓的建设。目前，梁河县、盈江县殡仪馆已动工建设，瑞丽市殡仪馆已投入使用；梁河县、陇川县公益公墓建设推进力度较大，已完成了乡镇公益性公墓建设的80%；其他县市也全面启动公益性公墓建设。2021年，我们将对盈江县公益性公墓的建设加大督促力度，确保所有乡镇年底前实现乡镇级公墓全覆盖。
二、加大财政支持，明确规定补助政策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关于规范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07〕291号）明确规定：“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负责筹集，不得向村民摊派。各级财政、民政部门对贫困地区的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给予适当补助”。因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资金主要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负责筹集，近年来省州对公益性公墓建设给予适当的补助，2012年以来共补助了22个，每个乡镇补助20万元。

再次感谢你对殡葬工作的关心、重视和支持。今后我们将加大殡葬改革工作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完善各项管理措施，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并通过各级各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德宏的殡葬改革工作将会更上一个新台阶。


2021年5月23日        

（联系人及电话：王贞林  0692-211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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